
附件2

关于《丰台区促进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政策制定背景

为增强丰台区科技服务业内生动力，壮大市场主体，提升服务能力，优化发展生态，推动科技服务业规模增长和质效提升，丰台区科信局在调查研究基础上，形成了《丰台区促进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“若干措施”）。
二、政策制定依据

主要依据：2025年5月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印发的《关于加快推进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等政策文件。2025年1月，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、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等部门印发的《北京市支持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》。

三、政策起草过程
丰台区科信局以工信部、北京市科委、中关村管委会等出台的文件为引领，系统研究长三角、珠三角等先进地区政策经验，对标相关区已出台的政策措施，让政策精准对接需求，实现“解渴”实效。在充分考虑丰台区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目标等基础上，草拟了该政策措施，经多轮征集相关部门意见及研讨交流，形成了《丰台区促进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四、政策主要内容
《若干措施》共分为四部分25条，主要包括：

一是总则，共2条，明确了“科技服务业高质量政策”出台目的和支持范围。

二是支持方向与内容，共15条，分别为：支持头部企业做强做大、支持企业快速发展、支持企业规模发展、支持企业提升资质、支持企业专业化发展、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、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、支持人工智能赋能科研、支持科技成果转化落地、支持科技服务平台建设、支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、强化科技金融赋能、支持孵化载体建设、支持特色园区建设、加强服务保障支撑。
三是资金使用与管理，共3条，明确了项目资金情况及对申报主体的要求。

四是附则，共5条，明确了实施主体、期限和有关规定。


